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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標字第R2316510001號

‧繳費10年，保障10年，保證續保*，補足重大疾病保障缺口
‧一旦罹患重度重大疾病，保險金整筆給付，掌握黃金治療期

‧貼心提供重度重大疾病豁免保險費，保障持續不中斷！

‧每2年提供1次健檢服務，關心您的身體健康狀況
‧體況達標者，享有健康促進增額保障，南山與您一起守護健康！

*保證續保之相關內容請詳第3頁說明

※詳細給付內容或條件限制，請參閱保單條款之規定

給勇敢的你

逐夢人生的堅實依靠

年繳費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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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10萬元保險金額費率  單位：新台幣元

揭露事項
依據金管保壽字第�1�1�3�0�4�9�2�2�5�1�1號令相關事項，本商品揭露各保單年度末「解約金」與

「累計生存保險金總和」�(若無則以零計�)，對應「應繳保險費總和」之比例如下表�(相關

資訊可至南山人壽企業網站資訊公開頁面查詢�)：

※上述之「累計生存保險金總和」與「應繳保險費總和」已加計利息，計息基礎為前一

� � � 日曆年度之十二個月臺灣銀行、第一銀行與合作金庫三家行庫每月初�(每月第一個營業

� � � 日�)牌告之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年利率之平均值�(�1�.�7�5�%�)。

性別及年齡 第�5保單年度末

男性�2�0歲

男性�3�5歲

男性�6�5歲

女性�2�0歲

女性�3�5歲

女性�6�5歲

�0�%

�0�%

�4�%

�0�%

�0�%

�3�%

第�1�0保單年度末

�0�%

�0�%

�0�%

�0�%

�0�%

�0�%繳費資訊

■ 繳費管道：金融機構自動轉帳/南山人壽聯名卡/信用卡/自行繳費

■ 繳費折扣：金融機構自動轉帳 / 南山人壽聯名卡：1%折扣

■ 集體投保彙繳：採集體投保者，另可享有集體投保彙繳費率
                              ＜詳情請洽南山人壽業務員＞

投保規範

※南山人壽保留調整上述投保規範之權利，相關投保規範請以最新版為準，或請洽詢南山人壽業務員。

投保年齡
繳費

年期

投保金額

�2�0∼�7�0歲，惟本契約續保時，

被保險人之保險年齡不得超過�7�0歲

�2�0∼�2�5歲：�1�0�0萬

�2�6∼�7�0歲：� �5�0� 萬
最低 最高 累計�2�0�0萬

�1�0年期

單位：新台幣元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之規定；南山人壽保留最終承保與否之權利。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保險安定基金保障，並非存款項目，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參照保險法第�1�0�7條之�1第�1項規定，契約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

險金」，並依契約有關「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約定辦理。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1�1�2條規定不得作

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所

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相關實務案例請至南山人壽企業網站�/法律揭露專區�/實質課稅原則說明查閱。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7�2�.�1�5�%，最低�1�.�3�1�%；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

關資訊，請洽本公司業務員、服務據點�(免付費電話：�0�8�0�0�-�0�2�0�-�0�6�0�)或網站�(�w�w�w�.�n�a�n�s�h�a�n�l�i�f�e�.�c�o�m�.�t�w�)，以保障您的權

益。

南山人壽樂健康祥定期健康保險  10TDD

※依上表顯示，本商品投保後提早解約對保戶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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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良好生活習慣

可降低疾病發生

於偶數保單年度(第2、4、6...等)第8個月進行健康檢查，健檢結果適用次1保單年度起

2個保單年度，依健檢結果提供最高20%的重大疾病保障增額

投保範例

王先生(25歲)投保「南山人壽樂健康祥定期健康保險10TDD」保險金額200萬元，年繳保險費2,780元，
假設繳費正常且投保後未辦理減額繳清或降低保額申請，有關健檢結果及各年度重度重大疾病保險金額

說明如下：

健檢結果

適用於續保

第1∼2保單

年度

提供健檢服務

單位：新台幣元

至指定院所
檢查約定項目

至指定院所
檢查約定項目

至指定院所
檢查約定項目

至指定院所
檢查約定項目

1 2 3 4 5 6 7 8 9 10保單
年度

未健檢
健檢結果

A+體位
健檢結果

A++體位
健檢結果

A++體位

生效日

200萬200萬
保險金額保險金額

200萬200萬
保險金額保險金額

230萬230萬
保險金額保險金額

240萬240萬
保險金額保險金額

240萬240萬
保險金額保險金額

身體健康檢查與體位的認定

體位類型

身體健康
項目與數值

身體質量指數
(BMI)

血壓

膽固醇

高密度膽固醇

尼古丁

20∼24.9

20∼22.9

90∼120mmHg

56 ∼ 80mmHg

＜190mg/dl

≧50mg/dl

18∼27.9

18∼25.9

90∼125mmHg

56 ∼ 80mmHg

≦199.9mg/dl

≧45mg/dl

收縮壓

舒張壓

男性

女性

A++級 A+級 A+級
A級

保險年齡≦39歲

陰  性

不符合

A++級
及

A+級
之數值

不符合

A++級
及

A+級
之數值

20∼26.9

90∼120mmHg

56 ∼ 80mmHg

＜200mg/dl

≧50mg/dl

18∼29.9

�9�0∼�1�3�5�m�m�H�g

�5�6� ∼� �8�5�m�m�H�g

≦�2�1�4�.�9�m�g�/�d�l

≧�4�5�m�g�/�d�l

A++級
A級

保險年齡≧40歲

陰  性

身體健康檢查與體位類型

健康促進係數

A++級

1.2 1.15
A+級

1
A級體位類型

健康促進係數

①

②

③

④

⑤

(①至⑤皆須符合) (①至⑤皆須符合)

(請參閱保單條款第19條)

維持每週至少運動3次，每次至

少30分鐘身體運動，增加肌力、

肌耐力，增進心肺適能，持續運

動，可以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及

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發

生，也可以降低壓抑和憂慮，改

善情緒。

規律運動

世界衛生組織(WHO)建議以身高

與體重計算身體質量指數(BMI)

來界定體重過輕、健康體重、體

重過重或是肥胖。研究顯示，體

重過重或肥胖的人，罹患疾病的

風險較健康體重的人高。

體重控制

不管是直接吸煙或被動吸入二手菸，都會造成

血管傷害或致癌，增加罹患心臟病、氣喘、肺

癌、口腔癌等疾病，遠離菸害讓你我更健康。

拒絕菸害

養成定期量測腰圍、血壓、血糖

與血脂，關心自身健康，預防三

高。

定期檢測

健康生活    指南，邀您一起樂健康5

BMI計算公式：BMI＝體重(公斤)/身高2(公尺2)
                  【正常範圍18.5≦BMI＜24】

每天都應攝取全榖根莖類、乳品

類、蛋豆魚肉類、蔬菜類、水果

類、油脂與堅果種子類的食物，

並以少油、少鹽、少糖的飲食原

則，有助於預防或改善動脈硬化

及降低罹患心血管疾病的機率。

健康飲食

※各項給付條件之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之規定保障內容

重度重大疾病保險金
(以1次為限)

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
(給付後契約終止)

重度重大疾病豁免保險費

「保險金額」×「健康促進係數」(1.2或1.15或1)
(詳投保範例說明)

壽險當年度保險金額*

經醫師診斷確定罹患重度重大疾病者

保障項目 保障內容

死亡原因 每日發生數 發生時鐘

惡性腫瘤

心臟疾病(高血壓性疾病除外)

肺炎

腦血管疾病

糖尿病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高血壓性疾病

事故傷害

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腎炎、腎病症候群及腎病變

每09分53秒一人死亡

每22分26秒一人死亡

每31分28秒一人死亡

每42分29秒一人死亡

每42分19秒一人死亡

每58分39秒一人死亡

每58分51秒一人死亡

每1小時14分24秒一人死亡

每1小時25分16秒一人死亡

每1小時30分24秒一人死亡

146人

64 人

46 人

34 人

32 人

26 人

24 人

19 人

17 人

16 人

1.

2.

3.

4.

5.

6.

7.

8.

9.

10.

面對癌症及重大疾病可能造成的威脅，您需要更周全的準備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_112年死因統計年報

根據衛生福利部112年國人十大死因中，惡性腫瘤、心臟疾病、腦血管疾病、高血壓性疾病及腎炎、

腎病症候群及腎病變與重大疾病有關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南山人壽樂健康祥定期健康保險� �(�1�0�T�D�D�)
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重度重大疾病保險金、重度重大疾病豁免保險費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本險健康險部分因費率計算考慮脫退率，故健康險部分無解約金＞＜要保人如欲以免可

保性證明申請改換本契約為其他保險時，可能因被保險人當時之投保年齡已逾當時所欲改換現售同類型保險或終身壽險之最高投保年齡以致無法改換＞

＜本商品投保時，重度重大疾病�(不含癌症�)等待期間為三十日＞＜本商品投保時，癌症等待期間為九十日＞

中華民國�1�0�7年�1�1月�5日�(�1�0�7�)南壽研字第�1�1�4號函備查� �/� 中華民國�1�1�3年�1�2月�2�1日依中華民國�1�1�3年�9月�2�3日金管保壽字第�1�1�3�0�4�2�7�3�2�4號函修正

※重度重大疾病：係指被保險人自本契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第�3�1日開始或復效日起�(但若為癌症者，係指自生效日起持續有效第�9�1日開始或復效日起），經醫師診斷確定
符合保單條款定義之急性心肌梗塞�(重度�)、冠狀動脈繞道手術、腦中風後障礙�(重度�)、末期腎病變、癱瘓�(重度�)、癌症�(重度�)、重大器官移植或造血幹細
胞移植，詳細定義請參閱保單條款。

※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1�)未曾給付「重度重大疾病保險金」按「壽險當年度保險金額」予受益人，並另按日數比例計算當期已繳付之未滿期保險費，返還予要保人。
�(�2�)曾給付「重度重大疾病保險金」按「壽險當年度保險金額」加計自被保險人身故�/診斷確定完全失能翌日起至當年度保單年度末之日數除以

當年度保單年度之日數再乘以「年繳應繳保險費」，計算所得之金額予受益人。

*保證續保：本契約保險期間為�1�0年，保險期間屆滿後之�3�0日內，要保人得交付續保保險費，使本契約繼續有效，並以保險期間終日的翌日為續保開始日，本公司不得
拒絕續保。若曾給付「重度重大疾病保險金」或要保人辦理減額繳清保險時，不適用前述續保約定。每次續保之保險期間為�1�0年，但本契約續保時，被保險
人之保險年齡不得超過�7�0歲。本契約續保時，按續保生效當時依規定陳報主管機關之費率及被保險人年齡重新計算保險費，但不得針對個別被保險人身體狀
況調整之。

說明
您需每2年提供1次健康檢查報告，供判斷次一保單年度起二個保單年度之健康促進係數使用，
在您意思表達同意之前，不會為本契約權利義務以外之利用。

*係指「年繳應繳保險費」的�1�0倍

※年繳應繳保險費：係指保險金額乘以最近一次繳交之保險費所適用之本契約年繳保險費費率�(以本契約未扣除折扣之費率為準�)所計得之金額。


